
《钢铁企业用城市再生水水质要求》 

行业标准编制说明 

（征求意见稿） 

一、任务来源 

我国是一个水资源严重短缺的国家，全国 600 多个城市中有近一半的城

市缺水，而且缺水量逐年增加。与此同时，约有 1/3 的工业废水和 4/5 的生

活污水未经处理直接排入江、河、湖、海，我国废水排放总量呈现逐年上升

的趋势，使水环境受到了严重的污染。水资源的匮乏和严重污染制约着我国

经济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污水处理成为水处理工作者最急迫的工作。为实

现节能减排的目的，经处理的城市污水作为钢铁企业用水，可大大减少钢铁

企业吨钢新水耗量。 

为有效支撑工信部节能与综合利用司有关工作，持续完善钢铁行业节水

标准体系，根据《工业和信息化部办公厅关于印发 2022 第一批行业标准制

修订和外文版项目计划的通知》（工信厅科函〔2022〕94 号）要求，由冶金

工业规划研究院等单位负责制定《钢铁企业用城市再生水水质要求》行业标

准，计划号 2022-0326T-YB。 

本标准由工业和信息化部钢铁行业节水标准化工作组提出并归口，由冶

金工业规划研究院牵头编制，太原钢铁（集团）有限公司、宁波钢铁有限公

司等单位共同起草。 

二、制定本标准的目的和意义 

随着城市化的加快和经济建设的发展，城市污水排放量持续增长，由于

部分污水处理厂存在不合规经营情况，一部分不符合污染物排放限值的城市

污水无序排放，不仅造成水环境的污染，更加剧了水资源的紧张，同时制约

了城市经济的发展，危害人民身体健康。城市污水相较于工业废水比具有污

染物含量低、水量水质稳定、不受季节影响的特点，钢铁厂作为用水大户，

十分有利于城市污水处理后的回用。 



将钢铁企业所在区域的城市污水回用于钢铁企业的生产用水，是探索城

市与钢铁企业形成产城融合新发展模式，实现互利双赢的可持续发展的一大

亮点，也是践行美丽中国理念的重要方面。为有效促进钢铁企业实现非常规

水资源的规模化利用，积极引导钢铁企业消纳城市污水，限制城市污水外排，

开展《钢铁企业用城市再生水水质要求》标准的制定，为钢铁企业消纳城市

污水提供参考和依据。编制有关标准具有以下重要意义。 

一是城市污水利用是国家政策重点鼓励方向。在国家政策层面，《工业

废水循环利用实施方案》《关于加强非常规水源配置利用的指导意见》等文

件中指出应“重点围绕京津冀、黄河流域以及长江经济带等缺水地区和水环

境敏感区域，创建一批产城融合废水高效循环利用创新试点，将再生水作为

工业生产用水的重要水源”。在地方政策层面，《京津冀工业节水行动计划》

中明确提出“推动三省市探索企业、园区将城市生活污水、再生水作为工业

主要水源，减少企业新水取用量，缓解城市污水处理压力，形成产城融合用

水新模式。”京津冀区域也是钢铁工业最为集中的区域，部分钢铁企业已开

展消纳城市污水的相关工作。 

二是有效填补标准体系空白。针对于钢铁企业利用城市污水暂无对应标

准，相关标准目前有已发布《城市污水再生利用工业用水水质》（GB/T 

19923-2005）国家标准作为指导文件，但对于钢铁企业冷却水，冲渣水，工

艺用水等不同使用位置的水质没有具体的要求。因此需要制定本标准。 

三是规范钢铁企业城市污水的再生利用。目前我国唐钢、太钢、济钢、

宁钢等众多钢铁企业都在大量处理利用城市污水，太钢日处理城市污水 2.4

万吨，年减少城市污水 COD 排放量 5000 多吨，具有重要的示范意义。同时

城市污水及再生水用于钢铁企业不同工序、不同位置的水质要求是不一样的，

需要制定统一的标准规范指导更多的钢铁企业消纳城市污水。 

因此，为进一步指导钢铁企业消纳城市再生水，提出制定本标准。本标

准对钢铁企业降低新水消耗和用水效率的提升具有重要意义。 

三、主要工作过程 



编制组在标准立项前对国家相关政策以及国内相关领域现有文献资料系

统调研和梳理，并就标准制定的必要性、重要意义和主要框架内容同行业专

家和相关企业进行了交流，2021 年 6 月，正式提交标准立项建议书。 

2022 年 5 月，根据《工业和信息化部办公厅关于印发 2022 第一批行业

标准制修订和外文版项目计划的通知》（工信厅科函〔2022〕94 号），钢铁

企业城市再生水水质要求（2022-0326T-YB）标准正式立项。 

2022 年 6 月-2023 年 6 月，编制组根据分工协作，在前期调研工作的基

础上，开展标准草案的编制，并组织召开多次行业标准讨论会。 

2023 年 7 月，形成标准征求意见稿，公开征求意见。 

四、标准编制原则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 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 部分：标准化文件的

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起草。其编制原则主要体现为目的性、科学性、适

用性和协调性。 

（一）目的性原则 

为促进钢铁企业水资源高效利用，提高非常规水在企业取水量中的份额，

推进钢铁企业城市污水等非常规水的处理回用有关技术进步，制定本标准项

目。 

（二）科学性原则 

编制组通过对国内外文献收集和分析，系统研究《城市污水再生利用 

工业用水水质》（GB/T 19923）、《城市污水再生利用  城市杂用水水质》

（GB/T 18920）等有关资料，以及其他污水再生利用水有关标准，并结合国

家整体政策导向，对钢铁行业水计量器具配备水平进行指导，力求可操作性

强、理论基础扎实、实施应用效果明显。 

（三）适用性原则 

本文件的编制充分考虑我国钢铁行业生产工艺流程以及钢材产品取用水

现状，确保规定的方法在切实可行、易于实施的基础上起到促进企业消纳城

市污水的作用。 



（四）协调性原则 

本文件与现行相关国家、行业标准协调一致，无相悖之处。符合国家发

展规划及趋势。 

五、标准主要内容说明 

本文件由主要技术要求以及附录组成，主要内容包括范围、规范性引用

文件、术语和定义、水质要求、监测与检测要求、安全利用。附录内容包括

监测试片腐蚀监测要求和生物粘泥含量测定要求。 

（一）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钢铁企业采用城市再生水的术语和定义、水质要求、监测

与检测要求、安全利用等内容。 

本文件适用于现有（改建、扩建）钢铁企业利用城市再生水作为工业生

产过程中冷却用水、洗涤用水、锅炉补给水原水、工艺用水和产品用水水源

的再生水。 

（二）规范性引用文件 

本部分将文件中所有引用标准按照标准序号顺序排列列出。 

（三）术语和定义 

GB/T 19923、GB/T 21534、GB/T 50050 界定的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

件。 

（四）水质要求 

在城市再生水水质要求部分，基本要求和水质指标参考了 GB/T 19923

进行编写。以城市再生水为补充水的各类生产用水种类与 GB/T 19923，并

对水质要求相似的生产用水进行合并。 

在水质指标选择上，与 GB/T 19923 保持一致。在水质基本控制项目的

限值要求上，考虑到用水设备耐腐蚀性、耐酸碱性以及各工序取水水质要求，

做出以下调整：加严了 pH 值范围，从 6.5~9.0 改为 6.5~8.5；提高对悬浮物

浓度要求，由 30mg/L 改为 10mg/L；对于不同生产用水统一要求生化需氧量

≤10mg/L；化学需氧量限值由 60mg/L 改为 50mg/L；氨氮由 10mg/L 调整为



5mg/L；增加总氮限值要求；总磷由 1mg/L 调整为 0.5mg/L；氯离子浓度限

值由 250mg/L 调整为 200mg/L；粪大肠菌群数由 2000 个/L 调整为 1000 个

/L；余氯浓度由≥0.05mg/L 改为 0.1~0.2mg/L。 

在水质基本控制指标基础上，新增了选择性水质控制指标，对于生产用

水中有毒有害元素、易沉积结垢的有关元素进行含量控制，参照《城市污水

再生利用 绿地灌溉水质》（GB/T 25499），要求氰化物含量低于 0.5mg/L，参

照《城市污水再生利用 地下水回灌水质》（GB/T 19772），要求硫化物含量

低于 0.1mg/L。 

（五）监测与检测要求 

1.采样及保管 

根据《城市污水再生利用 城市杂用水水质》（GB/T 18920）中有关采样

及保管的基本要求规定。 

2.分析方法 

根据《城市污水再生利用 城市杂用水水质》（GB/T 18920）中水质指标

的分析检测方法规定，其他 GB/T 18920 中未规定的水质指标根据水质检测

系列标准中的分析方法进行检测。 

3.监测频率 

根据《城市污水再生利用 城市杂用水水质》（GB/T 18920）中检测频率

规定，在 GB/T 18920 基础上，对于 pH 值、浊度、余氯增加在线监测要求，

为限制各类污染物对于水质富营养化的影响，对于氨氮、溶解性总固体、铁、

粪大肠菌群等水质指标提高检测频率，由每周一次调整为每日一次或每周两

次。其他水质指标根据企业实际情况规定检测频率。 

4.循环冷却水系统 

根据《工业循环冷却水处理设计规范》（GB/T 50050）中间冷开式、闭

式系统循环冷却水水质指标（3.1.7 及 3.1.8）以及其他水质指标确定水质检

测项目及对应的分析方法。 

5.杂用水 



根据《城市污水再生利用 城市杂用水水质》（GB/T 18920）中杂用水水

质要求规定。 

（六）安全利用 

本节从利用方式、使用原则、标识等方面给出了具体要求，参考《城市

污水再生利用 城市杂用水水质》（GB/T 18920）的框架和有关内容。 

六、标准相关情况 

国家标准方面，已发布国家标准《城市污水再生利用 工业用水水质》

（GB/T 19923）、《城市污水再生利用 城市杂用水水质》（GB/T 18920）等城

市污水再生利用水质系列标准；地方标准层面,河北等地发布有《城市污水

处理厂提标改造技术标准》（DB13 /T 8496），推动城市污水消纳。钢铁行业

目前缺少城市污水再生利用水质要求的有效依据，因此，本文件的制定对于

推动钢铁企业利用城市污水，完善钢铁行业节水标准体系具有重要意义。 

七、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 

无重大分歧意见。 

八、在标准体系中的位置，与现行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及标准，特别

是强制性标准的协调性 

本文件属于钢铁行业节水标准体系节水管理一级子体系中污水处理与利

用方面的标准，体系编号：YB 01.02.03.05。本文件与现行相关法律、法规、

规章及相关标准协调一致。 

九、标准性质的建议说明 

本文件为推荐性标准。 

十、贯彻标准的要求和措施建议 

本文件是对钢铁企业利用城市污水补充生产用水进行规范，符合《国家

标准化发展纲要》《“十四五”工业绿色发展规划》《工业水效提升行动计划》

《关于加强非常规水源配置利用的指导意见》等政策文件提出的促进非常规

水规模化利用、引导企业利用城市污水减少新水消耗等方面工作。促进企业

建立完善的非常规水利用技术体系。建议标准发布后 6 个月内实施。 



十一、废止或代替现行相关标准的建议 

无。 

十二、其他应予说明的事项 

无。 

 

 

《钢铁企业用城市再生水水质要求》行业标准编制工作组 

2023 年 07 月 19 日 


